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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当事人约定买卖期房或者转让其他不动产物权的，

债权人为限制债务人处分该不动产，保障将来取得物权，可

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债权人已经支付一半以上价款

或者债务人书面同意预告登记的，登记机构应当进行预告登

记。预告登记后，债务人未经债权人同意，不得处分该不动

产”“预告登记后，债权人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

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或者债权消灭的，预告登记失效。具

有预告登记失效事由的，债务人有权申请注销预告登记。”

笔者认为，本条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探讨：条有如下几个问

题需要探讨： 主体应为转让人和受让人 草案第21条的债权人

与债务人的定义，起草者可能是从不动产买卖合同的角度出

发而定的，但是笔者认为，此处如此定义似乎值得探讨。因

为从合同的角度出发，有偿合同是以对价为前提的，双方当

事人应当互为债权债务人，不能简单地说哪一方就肯定处于

债权人地位，哪一方肯定处于债务人地位。不动产买卖合同

中，针对不动产的交付来讲，出卖人应当为债务人，买受人

应当为债权人，而对于价款来讲正好相反。 如果从物权的角

度来讲，草案第21条直接定义为转让人、受让人可能会更加

直接与准确。主要理由是：首先，物权法主要是从权利的角

度进行立法，不是从交易的角度进行规定。第二，债权人与

债务人的称呼容易引起误解，从“当事人约定⋯⋯可以向登

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可以明确理解原不动产物权人为债务



人，买受人为债权人；后面又规定“债权人已经支付一半以

上价款⋯⋯”如果不将前后连接起来去读，就是有一定法律

理论基础的人都可能产生疑问：买卖合同中，针对价款而言

，支付价款者应当为债务人，而支付一半以上价款者怎么就

成了债权人了呢？这种晦涩难懂的法条规定显然不是立法者

的本意，并且也不利于法律的宣传与执行。 应该确立强制性

预告登记制度 从我国目前或者将来更长一段时间来看，草案

将调整的范围主要为“商品房期房的买卖”。笔者认为，如

此规定，房地产管理法设定的预售许可证制度将会落空，普

通购房人的利益将更加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很明显，草案

第21条将预售登记规定为合意行为，并且将期房的买受人规

定为办理预售登记的主要法律义务者，这确实与我国目前的

法制环境相悖。首先，我国许多普通老百姓的法律意识还不

强，许多人对不动产买卖的特殊性知之尚少，认为与现货交

易没什么区别，也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认为与开发商签订

一纸合同便可高枕无忧；第二，预售登记许可证制度可能落

空而失去监管。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商品房

的买卖仍将是卖方市场，普通的购房人处于弱势地位。在商

品房的预售中，普通购房人要求开发商提供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第四十四条的有关行政许可证书及其他资料时，如果开发

商因为某种原因(如土地出让金未缴，无土地使用证)不具备

预售的条件，很可能以种种借口予以搪塞，部分购房人可能

就会委曲求全，盲目交款签订预售合同。 现行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制度，第二

款规定了预售合同的登记备案制度，第三款规定了预售款的

专款专用制度，这是一个严密的管理体系。第二、三款是对



第一款的落实。可以预见，如果物权法废止期房的预售合同

登记备案制度，预售许可证制度就将彻底落空，政府如何对

房地产开发市场进行监管又成了一个问题。 办理预告登记的

程序尚不清晰 “债权人已经支付一半以上价款或者债务人书

面同意预告登记的，登记机构应当进行预告登记。”此处办

理预告登记的程序不清。从全条理解，“当事人约定买卖期

房或者转让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债权人为限制债务人处分该

不动产，保障将来取得物权，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

”属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只要关于预告登记的意思一致，

就可以办理预告登记。而“债权人已经支付一半以上价款或

者债务人书面同意预告登记的，登记机构应当进行预告登记

”，此处所规定的是合意登记还是强制登记？从“债权人已

经支付一半以上价款”“登记机构应当进行预告登记”理解

，好像是为了保护“已经支付一半以上价款”“债权人”的

利益，登记机构应当依职权强制登记。可从“债务人书面同

意预告登记的”“登记机构应当进行预告登记”，似乎又是

合意登记。因此，物权法草案第21条对此应该明确。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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